
一
九
二
八
年
六
月
八
日
上
午
九
時
，
比
韓
復
榘
軍
晚
到
一
步
的
晉
軍
由
廣
安
門
浩
浩
蕩
蕩
開
進
北
京
城
，
晉

軍
右
路
軍
前
敵
總
指
揮
、
第
六
師
師
長
孫
楚
乘
汽
車
走
在
最
前
面
，
隨
後
是
所
部
第
三
十
二
團
、
第
二
十
八
團
、

第
二
十
一
團
魚
貫
而
入
，
北
京
市
街
道
上
懸
掛
青
天
白
日
旗
以
示
歡
迎
。
按
協
議
，
十
時
，
奉
軍
鮑
毓
麟
旅
自
朝

陽
門
撤
出
北
京
。
下
午
二
時
，
晉
軍
前
敵
總
指
揮
商
震
在
左
路
軍
前
敵
總
指
揮
兼
第
七
軍
軍
長
張
蔭
梧
陪
同
下
自

西
直
門
入
城
，
進
駐
東
城
帥
府
園
。

奉
軍
鮑
毓
麟
旅
出
朝
陽
門
後
，
下
午
三
時
行
至
距
通
縣
八
里
之
八
里
橋
，
為
馮
玉
祥
部
第
二
十
三
軍
︵
馮

治
安
︶
所
阻
，
不
准
通
過
。
鮑
旅
折
回
朝
陽
門
外
，
駐
東
嶽
廟
內
。
當
晚
，
韓
復
榘
軍
展
書
堂
旅
包
圍
東
嶽
廟
，

將
鮑
旅
繳
械
，
引
起
軒
然
大
波
，
史
書
稱
之
﹁
鮑
旅
事
件
﹂
。

32
　
鮑
旅
事
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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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
是
，
﹁
安
國
軍
﹂
大
元
帥
張
作
霖
撤
離
北
京
前
，
曾
應
京
師

臨
時
治
安
維
持
會
會
長
王
士
珍
及
外
交
公
使
團
之
請
，
暫
留
鮑
毓

麟
旅
在
京
維
持
治
安
，
直
到
北
伐
軍
進
城
再
撤
出
北
京
，
返
回
東

北
。
治
安
會
及
外
交
公
使
團
已
就
此
事
向
國
民
政
府
說
項
，
後
者

照
準
，
並
通
知
各
集
團
軍
總
部
。

鮑
毓
麟
，
遼
寧
海
城
人
，
前
吉
林
督
軍
鮑
貴
卿
之
侄
︵
鮑
貴
卿

與
張
作
霖
是
兒
女
親
家
︶
，
時
任
奉
軍
第
四
十
七
旅
旅
長
。
鮑
旅

兵
精
械
利
，
為
張
作
霖
的
衛
隊
之
一
。

張
學
良
、
楊
宇
霆
離
京
前
曾
令
鮑
旅
先
走
兩
團
，
僅
留
第

五
十
五
團
︵
團
長
傅
孟
炎
︶
在
京
，
計
一
千
五
百
餘
人
。
被
韓
復

榘
繳
械
的
僅
是
鮑
旅
的
一
個
團
。

鮑
毓
麟
少
年
得
志
，
精
明
幹
練
，
平
日
多
與
報
界
周
旋
，
其
名

特
張
。
鮑
留
守
期
間
，
常
寅
夜
驅
車
，
躬
自
巡
行
，
其
名
益
著
。
韓
復
榘
軍
六
日
占
領
南
苑
之
際
，
鮑
猶
在
外

交
大
樓
宴
請
各
國
使
館
文
武
官
員
，
西
人
盛
讚
其
臨
危
不
懼
、
處
變
不
驚
。

七
日
上
午
，
韓
復
榘
飭
參
謀
長
李
樹
春
進
城
拜
訪
治
安
會
要
人
及
奉
軍
旅
長
鮑
毓
麟
。
李
與
鮑
握
手
敘

談
，
狀
甚
密
切
。
李
還
帶
去
韓
致
鮑
之
親
筆
謝
函
，
措
詞
懇
切
，
大
致
如
左
：
︵
上
略
︶
迭
據
報
告
，
籍
悉
足

北
京
東
嶽
廟



（上） 536

下
維
持
北
京
治
安
，
聿
著
成
勞
，
殊
堪
欽
佩
，
但
在
防
務
未
交
替
以
前
，
仍
盼
照
舊
服
務
，
並
已
通
知
本
軍
，

對
貴
軍
經
過
時
，
一
律
放
行
。
︵
下
略
︶
︵
註
一
︶

鮑
旅
原
擬
七
日
上
午
十
一
時
在
朝
陽
門
集
結
完
畢
待
命
，
十
二
時
撤
出
北
京
。
京
師
臨
時
治
安
會
議
決
，

敦
請
鮑
旅
再
留
一
日
，
俟
晉
軍
進
城
後
，
再
行
出
城
。
鮑
毓
麟
應
諾
，
七
日
午
後
三
時
，
又
分
訪
各
公
使
辭
別
。

各
公
使
以
鮑
勇
於
負
責
，
多
致
敬
慰
辭
。

八
日
晨
，
鮑
旅
全
體
集
中
景
山
，
在
參
謀
長
張
文
傑
率
領
下
開
至
員
警
廳
。
八
時
半
，
鮑
毓
麟
乘
馬
率
全
體

官
兵
赴
朝
陽
門
。
熊
希
齡
偕
治
安
會
及
京
師
商
紳
代
表
分
乘
汽
車
前
往
送
行
，
外
交
公
使
亦
有
代
表
前
往
者
。

十
時
，
鮑
旅
齊
集
朝
陽
門
。
韓
復
榘
派
馮
治
安
軍
參
謀
官
顧
振
華
為
其
代
表
前
往
送
行
。
熊
希
齡
介
紹
顧

與
鮑
毓
麟
相
見
，
﹁
雙
方
握
手
後
，
鮑
謂
：
敝
軍
擔
任
京
師
治
安
雖
無
隕
越
，
猶
無
成
績
，
希
望
貴
軍
今
後

日
加
改
善
，
並
轉
達
貴
司
令
好
。
顧
云
：
將
軍
執
事
勤
勞
，
至
為
欽
佩
，
今
日
貴
軍
經
過
敝
軍
防
地
，
如
有

招
待
不
周
之
處
，
務
祈
原
諒
，
同
是
一
家
人
，
絕
不
至
有
何
誤
會
，
望
即
放
懷
。
鮑
謂
：
我
們
同
是
救
國
軍

隊
，
精
神
一
致
，
不
過
形
式
方
面
略
有
異
同
爾
。
旋
顧
振
華
云
：
敝
人
本
為
第
二
集
團
第
二
十
三
軍
馮
軍
長

治
安
部
下
參
謀
，
現
在
敝
軍
駐
紮
通
縣
，
韓
總
指
揮
復
榘
因
鮑
旅
經
過
該
地
，
故
派
兄
弟
陪
送
，
擔
保
不
生
問

題
。
﹂
︵
註
二
︶

最
後
，
顧
與
鮑
握
手
合
影
留
念
。

︵
註
一
︶ 

︿
鮑
旅
今
日
全
部
出
城
︙
︙
﹀
，
︽
世
界
日
報
︾
，
一
九
二
八
年
六
月
八
日
，
第
二
版
。

︵
註
二
︶ 

︿
鮑
旅
昨
晨
移
出
北
京
︙
︙
﹀
，
︽
世
界
日
報
︾
，
一
九
二
八
年
六
月
九
日
，
第
二
版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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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料
時
隔
五
小
時
，
事
態
突
發
劇
變
。

下
午
三
時
，
鮑
旅
及
各
方
代
表
行
至
距
通
州
八
里
之
八
里
橋
時
，
被
第
二
集
團
軍
第
二
十
三
軍
馮
治
安
部

阻
止
，
不
准
通
行
。
各
方
代
表
假
通
州
農
工
銀
行
宴
請
馮
軍
長
，
協
商
通
過
辦
法
。
馮
謂
：
此
去
三
河
縣
一
帶

為
第
二
集
團
軍
第
八
方
面
軍
劉
鎮
華
部
防
地
，
絕
不
可
通
過
，
不
如
服
膺
三
民
主
義
，
改
旗
易
幟
，
則
無
危
險
。

鮑
毓
麟
拒
之
；
馮
堅
不
放
行
。
鮑
旅
乃
返
回
朝
陽
門
外
之
東
嶽
廟
暫
駐
。

東
嶽
廟
是
祭
祀
東
嶽
大
帝

｜
泰
山
神
的
道
觀
，
有
各
種
建
築
六
百
多
間
，
從
廟
門
開
始
，
前
後
共
分
六

進
，
長
約
五
百
米
，
是
一
座
龐
大
的
古
建
築
群
。
民
國
以
後
，
東
嶽
廟
不
知
怎
的
成
了
駐
軍
的
地
方
，
當
年
曹

錕
的
第
三
師
一
部
就
曾
駐
在
此
處
，
鮑
旅
入
駐
東
嶽
廟
也
是
沿
襲
慣
例
。

當
晚
，
韓
復
榘
軍
之
展
書
堂
旅
突
然
包
圍
東
嶽
廟
。
翌
晨
，
韓
復
榘
驅
車
而
至
，
請
鮑
毓
麟
出
廟
面
晤
，

同
時
命
令
鮑
旅
繳
械
。
鮑
謂
：
繳
械
原
無
問
題
，
不
過
弟
兄
們
維
持
北
京
治
安
，
頗
費
苦
心
，
請
給
予
安
全
之

地
，
由
我
率
領
入
城
云
云
。
韓
斷
然
拒
絕
。
是
時
，
治
安
會
、
商
會
來
人
調
解
亦
無
結
果
。
最
終
鮑
旅
全
體
官

兵
被
繳
械
，
徑
送
往
南
苑
軍
營
。
鮑
毓
麟
本
人
則
交
給
治
安
會
帶
回
城
裡
。
荷
蘭
、
英
、
美
、
日
四
國
公
使
連

袂
趕
赴
東
嶽
廟
，
擬
為
鮑
旅
關
說
，
惟
是
時
業
已
繳
械
，
故
又
折
回
。
︵
註
三
︶

鮑
毓
麟
抵
治
安
會
，
王
士
珍
見
之
，
跪
哭
出
聲
道
：
﹁
吾
誤
老
侄
矣
！
﹂
外
國
公
使
對
鮑
表
示
：
﹁
國
民

政
府
與
馮
失
信
於
吾
人
，
吾
人
乃
失
信
於
足
下
，
吾
當
有
所
奉
慰
。
﹂
並
問
鮑
是
否
要
求
外
交
保
護
。
鮑
說
：

︵
註
三
︶ 

︿
鮑
毓
麟
旅
昨
早
在
東
嶽
廟
繳
械
︙
︙
﹀
，︽
世
界
日
報
︾
，
一
九
二
八
年
六
月
十
日
，
第
二
版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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﹁
吾
今
為
平
民
，
何
用
保
護
！
﹂
︵
註
四
︶

然
而
，
韓
復
榘
在
﹁
鮑
旅
事
件
﹂
中
的
表
現
，
前
後
判
若
兩
人
，
國
內
外
記
者
皆
引
為
異
事
。

原
來
韓
復
榘
於
八
日
中
午
突
然
接
到
馮
玉
祥
密
電
，
稱
：
﹁
人
民
與
軍
閥
之
間
，
非
人
民
敗
，
即
軍
閥
敗
，

非
兩
國
可
比
。
該
旅
欲
以
全
副
武
裝
出
關
，
是
留
將
來
捲
土
重
來
之
計
，
使
團
目
的
在
避
京
城
戰
事
。
則
出
城

後
，
為
免
增
敵
勢
起
見
，
應
消
滅
其
戰
鬥
力
為
要
。
且
中
國
軍
隊
，
外
國
擔
保
，
亦
說
不
通
云
。
﹂
︵
註
五
︶

韓
復
榘
接
到
馮
玉
祥
的
電
報
，
甚
為
驚
詫
。
是
時
鮑
旅
已
上
路
，
軍
令
如
山
，
韓
採
取
應
急
措
施
，
於
是

便
有
上
述
一
幕
發
生
。

﹁
鮑
旅
事
件
﹂
震
動
京
畿
，
治
安
會
與
公
使
團
均
就
此
事
致
電
國
民
政
府
。

九
日
上
午
，
熊
希
齡
代
表
治
安
會
前
往
帥
府
園
緊
急
會
晤
第
三
集
團
軍
前
敵
總
指
揮
商
震
，
尋
求
解
決
辦
法
。

是
日
下
午
一
時
三
十
分
，
商
震
在
帥
府
園
總
指
揮
部
舉
行
記
者
招
待
會
，
聲
明
：
﹁
今
︵
九
日
︶
早
熊
秉

老
來
，
謂
︵
鮑
旅
︶
已
被
解
除
武
裝
，
並
謂
韓
︵
復
榘
︶
擬
將
鮑
兵
押
往
南
苑
。
鮑
非
戰
鬥
兵
，
可
否
懇
請
韓
、

商
︵
對
鮑
旅
︶
不
做
俘
虜
待
遇
，
暫
令
留
原
地
。
鄙
人
當
即
謂
，
與
韓
私
交
亟
篤
，
可
以
照
辦
，
遂
即
電
詢
韓
。

韓
謂
是
奉
馮
總
司
令
命
，
本
人
處
理
，
甚
感
困
難
，
當
於
下
午
入
城
面
談
，
但
對
鮑
旅
則
必
予
保
護
等
語
︙
︙

敝
軍
對
於
此
事
，
亦
頗
有
困
難
之
點
：
第
一
，
第
二
集
團
軍
是
友
軍
，
鮑
旅
仍
是
奉
職
，
此
中
無
從
措
語
。
第

︵
註
四
︶ 

︽
國
聞
週
刊
︾
，
第
五
卷
，
第
二
十
三
期
。

︵
註
五
︶ 

︿
馮
軍
解
除
鮑
旅
武
裝
﹀
，
︽
申
報
︾
，
一
九
二
八
年
六
月
十
二
日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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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，
鮑
旅
行
動
亦
自
欠
審
慎
，
古
北
口
可
行
，
而
何
必
取
道
通
州
？
通
州
一
帶
方
在
戰
事
區
域
，
豈
任
與
敵
軍

同
旗
號
之
軍
隊
從
後
方
穿
過
。
大
概
此
事
在
馮
總
司
令
因
距
北
京
過
遙
，
或
尚
不
知
北
京
在
目
今
和
平
接
收
狀

態
下
，
以
為
尚
在
劍
拔
弩
張
、
軍
事
時
期
中
，
故
於
敵
方
一
旅
之
眾
，
遂
有
不
能
容
許
之
意
，
也
未
可
知
。
此

事
待
閻
總
司
令
來
後
，
由
閻
與
馮
去
商
量
，
當
有
解
決
辦
法
，
總
會
可
有
完
滿
之
辦
法
。
﹂
︵
註
六
︶

商
震
在
談
話
中
著
重
透
露
兩
點
意
見
：
韓
復
榘
在
﹁
鮑
旅
事
件
﹂
中
之
所
作
所
為
是
奉
命
行
事
；
鮑
旅
取

道
第
二
集
團
軍
後
方
出
關
﹁
亦
自
欠
審
慎
﹂
。

韓
復
榘
九
日
凌
晨
在
北
京
朝
陽
門
外
東
嶽
廟
指
揮
對
鮑
旅
之
繳
械
行
動
後
，
返
回
南
苑
軍
營
。
下
午
又
進
城

赴
帥
府
園
，
面
晤
商
震
，
共
敘
舊
誼
，
並
討
論
﹁
鮑
旅
事
件
﹂
。
十
日
上
午
，
韓
在
南
苑
軍
營
接
受
︽
國
聞
週
報
︾

記
者
採
訪
，
在
談
及
﹁
鮑
旅
事
件
﹂
時
，
﹁
口
氣
卻
十
分
緩
和
，
韓
示
意
其
對
鮑
個
人
甚
為
欽
佩
，
而
繳
械
一
事
，

亦
示
保
全
之
意
。
當
在
此
交
戰
狀
態
中
，
鮑
以
敵
軍
身
分
通
過
後
方
，
於
勢
於
理
，
均
為
不
合
。
即
令
放
彼
東
行
，

在
途
中
與
他
軍
發
生
衝
突
，
後
果
不
堪
設
想
。
如
今
雖
被
解
除
武
裝
，
生
命
、
身
體
可
保
安
全
云
云
。
﹂
︵
註
七
︶

十
日
下
午
，
天
氣
炎
熱
，
南
苑
軍
營
裡
，
韓
復
榘
正
赤
膊
坐
在
樹
蔭
下
的
一
個
條
凳
上
剃
頭
，
參
謀
報
告

有
外
國
公
使
團
代
表
來
軍
營
求
見
。
由
於
列
強
一
貫
敵
視
馮
軍
，
從
一
九
二
六
年
的
﹁
大
沽
口
事
件
﹂
，
直
至

不
久
前
之
各
國
公
使
聯
合
上
書
抵
制
馮
軍
進
入
北
京
，
無
不
令
馮
軍
官
兵
義
憤
填
膺
。
韓
只
用
毛
巾
擦
了
擦

︵
註
六
︶ 

︿
震
昨
對
記
者
談
話
︙
︙
﹀
，
︽
世
界
日
報
︾
，
一
九
二
八
年
六
月
十
日
，
第
二
版
。

︵
註
七
︶ 

︿
聞
韓
言
論
﹀
，
︽
國
聞
週
刊
︾
，
一
九
二
八
年
第
六
期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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臉
，
赤
膊
走
進
一
間
簡
陋
、
空
置
的
營
房
，
坐
在
一
條
長
條
板
凳
上
，
傳
令
帶
公
使
團
代
表
進
見
。
荷
蘭
駐
華

公
使
歐
登
科
偕
英
、
美
、
日
三
國
公
使
、
武
官
及
翻
譯
官
來
到
韓
復
榘
面
前
。
當
他
們
見
到
赤
裸
上
身
的
北
伐

軍
高
級
指
揮
官
時
，
其
驚
訝
程
度
可
想
而
知
。
韓
起
身
與
來
賓
一
一
握
手
，
表
示
歡
迎
。
賓
主
在
幾
個
長
條
板

凳
上
落
座
後
，
韓
首
先
重
申
保
護
友
邦
使
節
及
外
籍
僑
民
之
宗
旨
。
當
外
國
公
使
提
及
﹁
鮑
旅
事
件
﹂
時
，
韓

面
色
冷
峻
地
表
示
：
迄
今
為
止
，
彼
尚
未
接
到
准
許
鮑
旅
武
裝
回
奉
的
國
民
政
府
命
令
。
彼
之
使
命
為
打
倒
奉

系
軍
閥
，
鮑
旅
為
奉
軍
之
一
部
，
彼
自
有
權
處
置
。
且
繳
奉
軍
之
械
，
純
是
中
國
內
政
，
外
國
無
權
干
涉
！
鑑

於
韓
不
留
任
何
談
判
餘
地
，
各
國
公
使
悻
悻
而
去
。

翌
日
，
有
人
在
報
上
撰
文
，
稱
北
伐
軍
韓
總
指
揮
接
見
外
國
公
使
，
衣
冠
不
整
，
禮
貌
不
周
，
揶
揄
韓
不

懂
外
交
事
務
。
韓
見
報
，
一
笑
置
之
。

馮
玉
祥
深
知
韓
復
榘
因
﹁
鮑
旅
事
件
﹂
承
受
壓
力
甚
大
，
復
電
韓
以
資
鼓
勵
，
並
統
一
對
外
解
釋
口
徑
：

﹁
國
府
令
保
鮑
旅
安
全
，
並
非
保
其
戰
鬥
力
。
解
除
武
裝
利
於
官
兵
的
安
全
，
正
符
國
府
命
令
，
且
與
使
團
期

望
不
在
京
城
衝
突
之
要
旨
相
合
。
﹂
︵
註
八
︶

各
國
公
使
與
韓
復
榘
交
涉
不
得
要
領
，
旋
由
荷
蘭
公
使
歐
登
科
出
面
，
電
責
國
民
政
府
背
信
失
約
，
從
而

引
起
一
場
不
大
不
小
的
國
際
糾
紛
。

南
京
國
民
政
府
於
是
就
﹁
鮑
旅
事
件
﹂
致
電
馮
玉
祥
交
涉
。
馮
於
六
月
十
二
日
致
電
外
交
次
長
唐
悅
良
，

︵
註
八
︶ 

︽
申
報
︾
一
九
二
八
年
六
月
十
二
日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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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
陳
﹁
鮑
旅
事
件
﹂
是
非
曲
直
。
電
文
如
下
：

﹁
︙
︙
關
於
鮑
旅
繳
械
事
，
茲
分
條
詳
敘
如
下
：
一
，
允
許
使
團
擔
保
鮑
旅
安
全
之
電
令
，
自
國
府
輾
轉

到
達
韓
總
指
揮
時
，
已
在
該
部
繳
除
鮑
旅
武
裝
之
後
，
並
非
有
意
抗
令
。
二
，
鮑
旅
是
齊
日
︵
八
日
︶
退
出
北

京
，
向
東
北
潰
走
，
我
軍
初
未
追
及
，
但
不
知
何
故
，
該
旅
佳
日
︵
九
日
︶
又
復
開
回
，
並
有
搶
劫
之
不
穩
行

為
。
三
，
當
鮑
旅
開
回
時
，
我
軍
方
進
攻
通
州
汲
金
純
部
，
東
、
北
、
西
三
面
，
皆
布
滿
大
敵
，
我
軍
有
陷
於

包
圍
之
危
險
，
故
解
除
鮑
旅
之
武
裝
，
實
是
在
前
線
遇
敵
時
之
必
要
措
置
。
又
奉
方
為
我
革
命
軍
唯
一
大
敵
，

革
命
軍
歷
次
作
戰
，
傷
亡
官
兵
十
餘
萬
之
餘
，
耗
費
金
錢
數
千
萬
之
多
，
即
為
討
伐
奉
軍
。
韓
部
既
未
奉
到
命

令
，
自
無
坐
視
勢
窮
力
盡
之
敵
攜
械
退
卻
，
遺
患
他
日
之
理
。
且
離
京
二
十
里
，
即
有
大
部
敵
人
，
鮑
旅
退
走
，

必
與
聯
合
，
一
達
目
的
地
，
即
轉
其
槍
口
向
我
矣
，
不
令
繳
械
，
何
異
資
敵
？
四
，
繳
械
地
點
在
距
城
十
餘
里

之
齊
化
門
︵
朝
陽
門
︶
外
，
執
行
繳
械
時
，
我
軍
未
放
一
槍
，
匕
鬯
無
驚
，
秩
序
異
常
安
全
。
五
，
俘
擄
千
餘

人
現
在
南
苑
軍
營
內
，
備
受
優
待
。
查
鮑
毓
麟
，
即
鮑
貴
卿
之
子
︵
實
為
其
侄
︶
，
迭
與
我
軍
作
戰
。
南
口
之

役
，
鮑
殺
我
俘
虜
千
人
，
我
軍
將
士
恨
之
入
骨
，
然
對
鮑
旅
俘
虜
現
並
無
報
復
行
為
。
六
，
此
次
鮑
旅
事
件
，

純
是
使
團
袒
敵
行
為
。
北
京
政
府
向
受
使
團
卵
翼
，
仰
承
鼻
息
，
奉
命
唯
謹
。
使
團
遂
儼
然
以
太
上
皇
自
居
，

頤
指
氣
使
，
無
所
不
及
。
弟
昔
居
北
京
，
身
經
目
擊
，
每
為
痛
心
疾
首
。
此
次
我
革
命
軍
進
至
京
、
津
，
必
須

不
亢
不
卑
，
力
矯
此
弊
。
七
，
以
上
各
條
，
望
婉
陳
譚
主
席
、
王
外
長
及
中
樞
諸
公
，
斟
酌
答
覆
使
團
為
荷
。
﹂

同
日
，
馮
玉
祥
覆
白
崇
禧
電
。
電
文
如
下
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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﹁
︙
︙
令
奉
軍
鮑
旅
在
京
逗
留
，
並
要
我
軍
聽
其
安
全
退
卻
，
此
舉
尤
為
荒
謬
。
夫
奉
逆
為
我
大
敵
，
我
革

命
軍
歷
次
作
戰
，
傷
亡
十
餘
萬
人
，
即
為
討
伐
奉
張
，
豈
有
坐
視
勢
窮
力
盡
之
敵
，
攜
械
退
卻
，
貽
患
他
日
之
理
？

且
離
京
十
里
，
即
有
敵
軍
大
部
，
鮑
旅
必
先
與
聯
合
，
一
達
目
的
地
，
即
轉
回
槍
口
向
我
矣
，
不
令
繳
械
，
何
異

資
敵
自
殺
？
令
其
繳
械
，
實
是
任
何
軍
隊
遇
敵
時
必
要
之
手
段
。
且
政
府
允
許
使
團
擔
保
鮑
旅
安
全
退
卻
之
命

令
，
輾
轉
到
韓
復
榘
時
，
已
在
該
部
繳
獲
鮑
旅
槍
械
之
後
，
即
根
本
未
奉
到
命
令
，
自
不
得
謂
為
故
意
。
加
以
鮑

旅
被
繳
械
時
，
是
在
城
外
，
城
外
敵
人
出
京
，
無
從
分
別
，
尤
不
得
不
籌
斷
然
之
處
置
，
以
免
危
險
也
。
﹂
︵
註
九
︶

二
十
一
日
，
馮
玉
祥
為
息
事
寧
人
，
電
令
韓
復
榘
送
還
鮑
旅
人
槍
。
二
十
二
日
，
鮑
毓
麟
在
北
平
朝
陽
門
外

東
嶽
廟
接
受
鮑
旅
全
部
人
槍
。
鮑
旅
隨
後
在
北
平
憲
兵
護
送
下
，
經
天
津
到
塘
沽
，
七
月
六
日
乘
船
返
回
奉
天
。

﹁
鮑
旅
事
件
﹂
至
此
乃
寢
。

﹁
鮑
旅
事
件
﹂
是
北
伐
成
功
後
的
一
場
餘
波
，
中
外
輿
論
對
此
褒
貶
不
一
。
駐
京
外
籍
人
士
對
馮
軍
頗
有

微
詞
，
自
不
待
言
，
某
些
外
國
、
特
別
是
日
本
報
刊
就
此
事
對
馮
軍
進
行
激
烈
抨
擊
。
但
也
有
持
相
反
意
見
者
，

認
為
軍
事
未
終
，
使
鮑
旅
全
副
武
裝
通
過
馮
軍
後
方
，
在
軍
事
上
斷
無
此
理
。
既
為
保
全
鮑
旅
，
上
策
應
令
其

由
古
北
口
出
關
，
避
開
戰
線
，
自
無
危
險
。
其
次
，
令
其
暫
留
北
京
，
因
鮑
旅
已
更
換
臂
章
，
為
京
師
保
衛
團
，

稍
留
無
妨
，
不
必
匆
匆
出
走
。

筆
者
偶
翻
閱
周
作
人
雜
文
，
發
現
時
為
北
京
大
學
教
授
的
周
氏
也
曾
撰
文
就
﹁
鮑
旅
事
件
﹂
發
表
意
見
：

︵
註
九
︶ 

︿
馮
玉
祥
覆
白
崇
禧
電
﹀
，
︽
馮
玉
祥
選
集
︾
，
第
五
百
三
十
四
頁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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﹁
奉
軍
鮑
毓
麟
旅
之
繳
械
，
北
京
士
女
十
分
八
九
都
﹃
義
憤
填
膺
﹄
而
責
韓
復
榘
之
﹃
不
信
﹄
，
日
本
報

更
是
起
勁
，
日
文
︽
北
京
新
聞
︾
至
於
毅
然
決
然
地
斷
定
：
因
此
可
知
濟
南
事
件
應
由
支
那
軍
隊
負
責
云
！
據

現
已
被
拘
之
前
京
兆
尹
李
升
培
說
，
由
該
尹
同
了
商
會
長
孫
學
仕
在
該
會
長
之
飯
館
﹃
天
合
玉
﹄
與
鮑
毓
麟
桃

園
結
義
，
始
約
定
鮑
旅
留
京
維
持
治
安
。
其
事
之
真
偽
功
罪
姑
且
勿
論
，
但
其
繳
械
之
原
因
則
實
由
於
元
老
們

之
厚
意
，
留
鮑
旅
太
久
，
不
讓
他
早
走
，
直
到
京
外
全
是
國
軍
，
天
津
方
面
已
經
開
火
，
才
放
往
通
州
去
，
其

被
繳
械
卻
是
難
免
了
。
但
北
京
市
民
哪
裡
管
這
些
道
理
，
他
們
只
覺
得
鮑
旅
是
奉
軍
而
保
護
過
他
們
的
，
即
使

前
面
在
開
戰
，
也
應
讓
他
全
副
武
裝
地
上
去
，
威
嚇
國
軍
的
後
路
也
好
，
不
威
嚇
也
好
，
都
可
請
便
，
斷
不
容

別
人
用
一
個
手
指
惹
他
們
的
恩
人
一
下
；
現
在
不
料
竟
被
繳
了
械
，
難
怪
如
喪
考
妣
，
抬
出
﹃
信
義
﹄
的
牌
子

來
，
大
聲
申
討
了
。
日
本
的
漢
文
報
等
本
是
異
族
的
侵
略
宣
傳
機
關
，
因
為
日
本
與
中
國
的
利
害
完
全
相
反
，

他
們
的
言
論
當
然
是
幸
災
樂
禍
。
他
們
所
反
對
痛
恨
的
事
與
人
物
，
大
抵
於
中
國
是
好
的
，
至
少
也
不
會
有
什

麼
害
處
。
翻
過
來
說
，
他
們
之
所
頌
揚
鼓
吹
的
事
總
於
中
國
不
利
，
那
是
極
顯
然
的
。
﹂
︵
註
一
〇
︶

回
到
奉
天
的
鮑
毓
麟
於
中
原
大
戰
後
，
又
隨
東
北
軍
來
到
北
平
，
一
九
三
○
年
任
北
平
市
警
察
局
長
兼

北
平
高
等
警
官
學
校
校
長
，
一
九
三
五
年
脫
離
軍
隊
從
商
，
一
九
五
四
年
因
﹁
歷
史
問
題
﹂
被
判
四
年
徒
刑
，

刑
滿
釋
放
後
一
直
居
住
天
津
，
一
九
八
○
年
平
反
，
撤
銷
原
判
。
鮑
八
十
九
歲
高
齡
時
仍
能
接
受
採
訪
，
可

謂
長
壽
老
人
了
。

︵
註
一
〇
︶ 

︿
北
京
的
近
事
﹀
，
︽
周
作
人
絕
妙
小
品
文
︾
，
上
冊
，
第
二
百
五
十
四
頁
。


